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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

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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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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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城市更新行动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苏政

办规〔2024〕3号）要求，统筹发展与安全，建立健全与城市更新相适应的施工图审查工作

机制，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建设工

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无锡市建设工程设计审查中心等单位开展了一系列深入的调

查研究工作。在认真总结省内外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实践经验的

基础上，深入研究相关标准的制定原则与内容，并广泛征求有关主管部门及行业专家的意

见，经多次修改，制定了《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

要点》（2025年版）（以下简称要点）。

本要点共分为 3章，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基本规定；3技术审查要点。

本要点所列审查内容是保证工程设计质量的基本要求，但并非工程设计的全部内容。

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应全面执行工程建设标准、法律法规及政府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同时，应着力提升既有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及整体抗震性能，不得因未列入

本要点而免除相关执行义务。

本要点由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反馈至江苏省建设工程设计

施工图审查管理中心（单位地址：南京市江东北路 287号银城广场B座 3 楼；邮政编码：

210036）。

本要点组织单位、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起草人及主要审查人：

组织单位：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主编单位： 南京长江都市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管理中心

无锡市建设工程设计审查中心

主要起草人： 江 韩 许一鸣 徐 嵘 瞿 春 宋世伟 康信江 杨万勇 刘金龙

顾 斌 黎小猴 陈乐琦 宋九祥 葛 慧 赵学斐 曾春华 章 钊

主要审查人： 程绍革 苗启松 包红燕 金如元 刘 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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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江苏省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审查工作，明确审查内容，

统一审查标准，依据《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建设部令第 81号）和《房屋

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13号），

制定本要点。

1.0.2 本要点适用于江苏省内常规类型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的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

术审查。对历史建筑的结构改造，应按专门规定进行技术审查，本要点可作为参考。古建

筑以及有行业特殊要求的既有建筑，其改造和加固应按相关专门规定进行技术审查。

【编制说明】

1 历史建筑定义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 50357-2018第 2.0.10条对历史建筑进行了术语解

释：“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

的建筑物、构筑物。”此外，《近现代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性评估导则》WW/T 0048-2014第

3.1条对近现代历史建筑进行了术语解释：“近现代（1840～1978年）建造，经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筑物。”因此，

在对历史建筑进行改造和加固时，应按上述技术文件进行审查，本要点可作为参考。

2 本要点既有建筑适用范围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第 1.0.2条条文说明指出：“……本标准的现有

建筑，只是既有建筑中的一部分，不包括古建筑、新建的建筑工程（含烂尾楼）和危险房

屋……”。因此，本要点涉及的既有建筑范围不包括古建筑、烂尾楼和危险房屋。

关于古建筑，《古建筑砖石结构维修与加固技术规范》GB/T 39056-2020第 3.1.5条将

其定义为：“运用传统材料、传统技术建于 1840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社会和

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古建筑的改造与加固应遵循专门规定进行技术审查。

关于烂尾楼，鉴于不同项目的建设状态、搁置时间及环境条件差异较大，烂尾楼的改

造与加固情况较为复杂，本要点难以覆盖所有情形。

关于危险房屋，根据《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29号）

第二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危险房屋，系指结构已严重损坏或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随

时有可能丧失结构稳定和承载能力，不能保证居住和使用安全的房屋”。因此，此类房屋

不属于本要点的适用范围。

1.0.3 本要点依据截至 2025年 4月 1日发布的法规及与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相关的工程建

设标准编制。自 2025年 4月 1日起，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施，应以新版法规和

工程建设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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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除按建设部令第 81号《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第五条规定完成审定（或

备案）的情况外，设计单位和设计人员对审查中发现的不符合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或

违反法规的问题，必须进行修改，否则施工图审查不能通过。

对于审查中发现的其他问题，如设计未严格执行本要点的规定，应有充分依据。审查

时应根据相关标准的“用词说明”，按其用词的严格程度予以区别对待。



第 3 页

2 基本规定

2.1 一般规定

2.1.1 本要点规定的审查内容基于与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相关的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包括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编写，主要包括下列内

容：

1 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与施工图设计相关的条文；

2 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中对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性影响较大的非

强制性条文；

3 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中涉及技术管理且需在施工图设计中落实的规定。

与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相关的现行工程建设标准详见附录 A。

2.1.2 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的审查，如涉及原设计采用标准、与

改造加固相关现行标准应符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已颁布的《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

查要点》（建质〔2013〕87号）的相关规定；如涉及减隔震技术应用，应符合住房城乡建

设部已颁布的《减隔震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建质函〔2015〕153号）的相

关规定。

注：1）若上述审查要点更新，应执行新的审查要点规定；

2）若上述审查要点中引用的标准更新，且相应条文发生变化，应参照原审查要点中的条文，执

行现行标准中对应或类似的条款。

2.2 技术审查资料及结构加固施工图设计深度的要求

2.2.1 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资料一般包括：

1 改造涉及的原始项目资料：

1）必要时提供原项目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与原结构计算书；

2）相关专业竣工图纸或结构现状复原图（包括建筑结构基础、平面、配筋等现状复

原图）；

3）历次加固、改造的资料。

2 当需进行鉴定时，应按鉴定类别提供对应的鉴定报告：仅涉及安全性鉴定时，应提

供安全性鉴定报告；涉及抗震鉴定时，应同时提供安全性鉴定报告与抗震鉴定报告。

3 若涉及基础改造加固设计，尚应提供经审查合格的《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或《岩土

工程补充勘察报告》。改造后若采用桩基础，应根据桩基设计等级要求确定是否提供单桩

静载试验报告；若采用抗浮锚杆方案，应提供抗拔静载试验报告。

4 若改造涉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应提供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批文。

5 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

6 其他相关资料（如作为设计依据的专家论证意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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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1 结构局部改造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改造后不延长工作年限；抗震设防类别未提高；

抗侧力构件未改动；主体结构布置无明显改变，且不会对原结构产生新的薄弱部位；加固

后的抗震单元内结构刚度和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分别不超过原来的 10%和 5%。

当房屋因局部改造（不包括加层、插层或扩建，以及小范围加层、插层或扩建），且

改造内容仅影响一定范围的结构构件安全，可仅进行结构安全性鉴定或对相应区域进行局

部结构安全性鉴定。适用场景包括：混凝土屋顶绿化改造或增设太阳能设施、不涉及抗侧

力构件改动的楼板局部开洞或封堵、单个或多个房间用途变更（如办公室改为档案室）、

局部新增重型设备，以及因灾害或事故导致的局部结构损伤修复等。

局部结构安全性鉴定应涵盖改造影响的构件及其关联构件，无论涉及构件数量多少，

均应进行安全性鉴定并给出评级结果。

安全性鉴定中，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鉴定，原则上宜建立全楼结构模型进行复核。考

虑到既有建筑存在多使用方或产权分割的情况，结构局部改造项目必要时可仅对影响范围

内的构件进行检测。

对于因地震动参数调整导致抗震设防烈度提高地区的改造项目，若房屋实施结构局部

改造（不包括加层、插层或扩建，以及小范围加层、插层或扩建），也可仅进行安全性鉴

定。

2 既有建筑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抗震鉴定：

1）达到或超过设计工作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

2）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抗震设防烈度或抗震设防类别变化导致抗震设防要求提

高的；

3）建筑改造导致荷载明显增加*注或抗侧力构件改动的；

4）其他有必要进行抗震鉴定的。

注：“荷载明显增加”是指改造后建筑的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增量超过 5%。

3 既有高层建筑结构改造时，应根据以下要求进行超限高层建筑工程的界定：

1）1998年及以后建造的高层建筑，当所在区域抗震设防烈度提高时，宜按提高后的

抗震设防烈度，结合原设计标准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

点》（建质〔2015〕67号）的规定，界定其是否属于高度超限的高层建筑工程；

2）1998年及以后建造的高层建筑，若改造前属于普通高层建筑，结构改造后导致原

有不规则项数增加或不规则程度加剧，应根据《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

审查技术要点》（建质〔2015〕67号）的规定，界定是否属于规则性超限的高层

建筑工程；

3）1998年前设计建造的高层建筑工程，其设计主要依据《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

设计与施工规定》JZ 102-79或《钢筋混凝土高层建筑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J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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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1 等规范。上述规范规定了高层建筑的最大适用高度、高宽比限值及体型规则

性等要求，但未包含位移比、周期比、楼板不连续、承载力突变等不规则项的量

化指标。在对该类既有高层建筑进行结构改造时，考虑到既有建筑与新建工程在

抗震设计要求上的差异，界定其不规则项量化指标的控制要求时应进行专门研究。

2.2.2 结构改造和加固的设计总说明应符合《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2016版）》

规定，并包括以下内容：

1 工程概况

1）建设地点、建造年份、原设计使用功能及采用的规范标准（包括但不限于设计时

执行的结构、抗震、荷载等规范）、原结构的超限情况、当前层数（地上/地下）、

建筑总高度、建筑总面积等。

2）建筑物使用历史与现状（包括历次维修改造记录、功能变更情况等）。若存在未

妥善保护或维修的状况，应专项说明。

3）改造前、后结构设计的基本信息（包括结构体系、抗震设防类别、后续工作年限、

抗震等级、基础形式、地基基础设计等级等）。

4）建筑改造内容（包括功能与布局改变、加层层数及改造后总高度、补洞与开洞部

位及面积、新增电梯及其他设施、立面改造前后形式、局部改造部位及范围等）。

5）明确项目是否涉及整体改变使用功能、结构局部改造、加层/插层/扩建、小范围

加层/插层/扩建。

6）结构加固内容概述（包括结构体系变化、抗震加固措施、构件加固方法等）。

7）若既有高层建筑改造导致原有的不规则项数增加、不规则程度加剧，或抗震设防

烈度提高，应说明超限界定情况。

2 主要依据

1）采用的主要标准、法规及图集；

2）自然条件（包括基本风压、地面粗糙度、基本雪压、抗震设防烈度等）；

3）地基基础加固所依据的检测报告、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等资料；

4）鉴定报告及作为设计依据的专家论证意见；

5）项目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如改造涉及超限高层建筑工程）。

3 主要荷载（作用）取值。

4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耐火等级、环境类别及腐蚀性等级等。

5 主要结构材料性能要求（包括砌筑材料、混凝土、钢材、结构胶粘剂、锚栓等）。

6 构造要求（包括加固通用构造大样、植筋深度、构件防腐防火构造等）。

7 加固施工要求

1）施工企业特种施工资质要求；

2）对施工过程中现场查勘的要求，包括现场结构破损查勘或其他补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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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拆除或新增结构工序组织要求；

4）安全措施要求（包括防倾斜、失稳、变形、坍塌等临时措施）；

5）增大截面、外粘纤维复合材、外包型钢、粘贴钢板、置换混凝土等加固方法的施

工工艺要求。

8 检测、监测要求

1）主要结构材料性能指标（包括结构胶安全性能、植筋/锚栓拉拔检测值等）；

2）加层、插层或扩建以及涉及荷载较大变化改造的沉降观测要求。

9 涉及危大工程的重点部位和环节，以及保障工程周边环境安全和工程施工安全的意

见（必要时）。

10 后期使用注意事项及检查维护周期。

11 其它

1）图纸标高系统；

2）图纸平面表示方法、加固构造等。

【编制说明】

1 主要荷载（作用）取值中应说明新增隔墙材质要求及容重限值，原降板区域填平材

料要求及容重限值，同时建议提供荷载平面布置图。

2 对使用胶粘方法或掺有聚合物材料加固的结构、构件，尚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

检查的时间间隔可由设计单位确定，但第一次检查时间不应迟于 10年。

2.2.3 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结构施工图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结构拆除平面图：应明确标注结构构件的拆除范围、拆除方式、钢筋处理措施及安

全要求等内容。

2 结构改造平面图：应包含新增构件、减隔震装置等改造后结构平面布置图。

3 结构新增构件配筋图。

4 结构加固图：应包括基础、墙柱、梁、板等加固部位的加固图纸，并明确加固措施

和构造要求。

5 节点加固详图及构造要求：应详细说明节点加固的具体构造和必要的施工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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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3.1
强制性

条文
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中与设计相关的条文，具体内容见相关标准。

3.2 基本规定

3.2.1 审查范围
应对结构施工图设计文件执行强制性条文的情况进行审查，而列入本要点的非强制性

条文仅用于对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安全性的审查。

3.2.2 设计依据

1 设计采用的工程建设标准和设计中引用的其他标准应为有效版本（按既有建筑原设

计标准时，应为原设计时的有效版本）。

2 改造加固设计所采用的既有结构构件（含节点、连接）布置和构造、材料强度及缺

陷应与检测鉴定报告或反映结构实际现状的竣工验收资料一致。

3 改造加固设计中涉及的作用或荷载，应符合《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及其

他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当设计采用的荷载在现行工程建设标准中无具体规定时，取

值应有充分的依据。

4 一般情况下，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抗震设计时所采用的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

本地震加速度值和所属的设计地震分组，对各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地区，可按现

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附录 A采用；对各县级及县级以上城镇

中心地区以外的行政区域，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
附录 A和附录 B及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附录 A条文说明

确定。

【说明】

在对既有建筑物的结构构件进行承载能力验算时，荷载取值是首要考虑的问题，

应尽可能符合实际情况。因此，必须通过调查或实测来核实施加于结构上的荷载。确

定荷载标准值（或代表值）时，应遵循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取值原则，并统筹考虑既有建筑与新建房屋的差异特点。我国结构设计规范的可靠

度水平呈现逐步提升的趋势，但并不要求所有既有建筑结构的安全性均满足现行国家

设计标准的可靠度要求。此外，2001年以前的建筑结构设计系列规范的结构可靠度相

对偏低。因此，在鉴定既有建筑时，应确保其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建筑上的荷载可按

不低于原设计标准的规定取值，且不得低于《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取

值。

考虑到地震动参数提高地区抗震加固实施的可操作性，基于经济和技术因素，可

根据各地出台的政策文件执行。

3.2.3
结构计

算书

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工程的结构计算书，应满足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筑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13版）第 3.2.3条规定。计算分析应考虑改造加固

的特点，反映原有构件现状、与新增部分连接情况及其加固过程实际受力状况。

【说明】

改造过程中，应避免多次局部改造累积导致“结构刚度或荷载变化较大”。评估

改造后抗震单元内结构刚度和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时，应与建筑初始状态对比，而

非仅与上一次改造状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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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3.3 计算要点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
5.2.12 A类砌体房屋的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和墙段综合抗

震能力指数应按房屋的纵横两个方向分别计算。当最弱楼层平均抗震能力指数、最弱

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或最弱墙段综合抗震能力指数大于等于 1.0时，应评定为满足

抗震鉴定要求；当小于 1.0时，应要求对房屋采取加固或其他相应措施。

6.2.10 现有钢筋混凝土房屋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进行第二级鉴定时，应分别选

择下列平面结构：

1 应至少在两个主轴方向分别选取有代表性的平面结构。

2 框架结构与承重砌体结构相连时，除应符合本条第 1款的规定外，尚应选取

连接处的平面结构。

3 有明显扭转效应时，除应符合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外，尚应选取计入扭转影响

的边榀结构。

【说明】

本条规定了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采用楼层综合抗震能力指数法进行第二级鉴定的

三种情况，要求取不同的平面结构进行楼层综合抗震承载力指数的验算。

8.2.9 A类厂房的抗震承载力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下列情况的 A类厂房，应进行抗震验算：

1）8、9度时，厂房的高低跨柱列；支承低跨屋盖的牛腿（柱肩）；双向柱

距不小于 12m、无桥式吊车且无柱间支撑的大柱网厂房；高大山墙的抗风

柱；9度时，还应验算排架柱；

2）8、9度时，锯齿形厂房的牛腿柱；

3）7度Ⅲ、Ⅳ类场地和 8度时结构体系复杂或改造较多的其他厂房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3.2.2 加固钢结构时，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设

计、验算。

8 对超静定结构尚应考虑因构件截面改变、构件刚度改变致使体系内力重分布

的影响，并应采用合理的计算分析方法。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3.0.3 现有建筑抗震加固设计时，地震作用和结构抗震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抗震设防烈度为 6度时（建造于Ⅳ类场地的较高的高层建筑除外），以及

木结构和土石墙房屋，可不进行截面抗震验算，但应符合相应的构造要求。

2 加固后结构的分析和构件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结构的计算简图，应根据加固后的荷载、地震作用和实际受力状况确定；

当加固后结构刚度和重力荷载代表值的变化分别不超过原来的 10%和 5%
时，应允许不计入地震作用变化的影响

3.4 抗震鉴定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

（Ⅰ）A类砌体房屋

5.2.1 现有砌体房屋的高度和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房屋的高度和层数不宜超过表 5.2.1所列的范围。对横向抗震墙较少的房屋，

其适用高度和层数应比表 5.2.1的规定分别降低 3m和一层；对横向抗震墙很少的房屋，

还应再减少一层。

2 当超过规定的适用范围时，应提高对综合抗震能力的要求或提出改变结构体

系的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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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3.4 抗震鉴定

表 5.2.1 A类砌体房屋的最大高度（m）和层数限值

墙体类别

墙体

厚度

（mm）

6度 7度 8度 9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普通砖

实心墙

≥240 24 八 22 七 19 六 13 四

180 16 五 16 五 13 四 10 三

多孔砖墙 180~240 16 五 16 五 13 四 10 三

普通砖

空心墙

420 19 六 19 六 13 四 10 三

300 10 三 10 三 10 三

普通砖

空斗墙
240 10 三 10 三 10 三

混凝土

中砌块墙
≥240 19 六 19 六 13 四

混凝土

小砌块墙
≥190 22 七 22 七 16 五

粉煤灰

中砌块墙

≥240 19 六 19 六 13 四

180~240 16 五 16 五 10 三

注：1 房屋高度计算方法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

2 空心墙指由两片 120mm厚砖墙或 120mm厚砖与 240mm厚砖通过卧砌形成的墙体；

3 乙类设防时应允许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查表，但层数应减少一层且总高度应降低 3m；其抗震

墙不应为 180mm 普通砖实心墙、普通砖空斗墙。

5.2.4 现有房屋的整体性连接构造，应着重检查下列要求：

1 墙体布置在平面内应闭合，纵横墙交接处应有可靠连接，不应被烟道、通风

道等竖向孔道削弱；乙类设防时，尚应按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和表 5.2.4-1检查构造柱

设置情况。

表 5.2.4-1 乙类设防时 A类砖房构造柱设置要求

房屋层数
设置部位

6度 7度 8度 9度

四、五 三、四 二、三

外墙四角，

错层部位横

墙与外纵墙

交接处，较大

洞口两侧，大

房间内外墙

交接处

7、8度时，楼梯间、电

梯间四角

六、七 五、六 四 二

隔开间横墙（轴线〉与

外墙交接处，山墙与内纵

墙交接处；7~9度时，楼

梯间、电梯间四角

五 三

内墙（轴线）与外墙交

接处，内墙的局部较小墙

垛处；7~9度时，楼梯间、

电梯间四角：9度时内纵

墙与横墙（轴线）交接处

注：横墙较少时，按增加一层的层数查表。砌块房屋按表中提高一度的要求检查芯柱或构造柱。

2 木屋架不应为无下弦的人字屋架，隔开间应有一道竖向支撑或有木望板和木

龙骨顶棚。

3 装配式混凝土楼盖、屋盖（或木屋盖）砖房的圈梁布置和配筋，不应少于表

5.2.4-2的规定；纵墙承重房屋的圈梁布置要求应相应提高；空斗墙、空心墙和 180mm
厚砖墙的房屋，外墙每层应有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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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3.4 抗震鉴定

4 装配式混凝土楼盖、屋盖的砌块房屋，每层均应有圈梁；其中，6～8度时内

墙上圈梁的水平间距与配筋应分别符合表 5.2.4-2中 7～9度时的规定。

表 5.2.4-2 A类砌体房屋圈梁的布置和构造要求

位置和配筋量 7度 8度 9度

屋盖

外墙

除层数为二层

的预制板或有木

望板、木龙骨吊顶

时，均应有

均应有 均应有

内墙

同外墙，且纵横

墙上圈梁的水平

间距分别不应大

于 8m和 16m

纵横墙上圈梁

的水平间距分别

不应大于 8m和

12m

纵横墙上圈梁

的水平间距均不

应大于 8m

楼盖

外墙

横墙间距大于

8m或层数超过四

层时应隔层有

横墙间距大于

8m时每层应有，

横墙间距不大于

8m层数超过三层

时，应隔层有

层数超过二层

且横墙间距大于

4m时，每层均应

有

内墙

横墙间距大于

8m或层数超过四

层时，应隔层有且

圈梁的水平间距

不应大于 16m

同外墙，且圈梁

的水平间距不应

大于 12m

同外墙，且圈梁

的水平间距不应

大于 8m

配筋量 4φ8 4φ10 4φ12

注：6度时，同非抗震要求。

（Ⅱ）B类砌体房屋

5.3.1 现有 B 类多层砌体房屋实际的层数和总高度不应超过表 5.3.1规定的限值；对

教学楼、医疗用房等横墙较少的房屋总高度，应比表 5.3.1的规定降低 3m，层数相应

减少一层；各层横墙很少的房屋，还应再减少一层。

当房屋层数和高度超过最大限值时，应提高对综合抗震能力的要求或提出采取改

变结构体系等抗震减灾措施。

表 5.3.1 B类多层砌体房屋的层数和总高度限值（m）

砌体类别

最小

墙厚

（mm）

烈度

6度 7度 8度 9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普通砖 240 24 八 21 七 18 六 12 四

多孔砖
240 21 七 21 七 18 六 12 四

190 21 七 18 六 15 五

不宜采用
混凝土小砌块 190 21 七 18 六 15 五

混凝土中砌块 200 18 六 15 五 9 三

粉煤灰中砌块 240 18 六 15 五 9 三

注：1 房屋高度计算方法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的规定；

2 乙类设防时应允许按本地区设防烈度查表，但层数应减少一层且总高度应降低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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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3.4 抗震鉴定

（Ⅲ）A类、B类钢筋混凝土房屋

6.1.1 本章适用于现浇及装配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框架（包括填充墙框架）、框架-抗震

墙及抗震墙结构。其最大高度（或层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A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鉴定时，房屋的总层数不超过 10层。

2 B类钢筋混凝土房屋抗震鉴定时，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应符合表 6.1.1的要求，

对不规则结构、有框支层抗震墙结构或Ⅳ类场地上的结构，适用的最大高度应适当降

低。

表 6.1.1 B类现浇钢筋混凝土房屋适用的最大高度（m）

结构类型
烈度

6度 7度 8度 9度

框架结构

同非抗震设计

55 45 25

框架-抗震墙结构 120 100 50

抗震墙结构 120 100 60

框支抗震墙结构 120 100 80 不应采用

注：1 房屋高度指室外地面到主要屋面板板顶的高度（不包括局部突出屋顶部分）；

2 本章中的“抗震墙”指结构抗侧力体系中的钢筋混凝土剪力墙，不包括只承担重力荷载的

混凝土墙。

（Ⅳ）A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

7.2.1 现有 A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实际的最大高度和层数宜符合表 7.2.1规定的

限值，当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应提高对综合抗震能力的要求或提出采取改变结构体系

等减灾措施。

表 7.2.1 A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最大高度（m）和层数限值

房屋

类别

墙体

厚度

（mm）

6度 7度 8度 9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底层框架

砖房

≥240 19 六 19 六 16 五 10 三

180 13 四 13 四 10 三 7 二

底层内框

架砖房

≥240 13 四 13 四 10 三

180 7 二 7 二 7 二

多排柱内

框架砖房
≥240 18 五 17 五 15 四 8 二

单排柱内

框架砖房
≥240 16 四 15 四 12 三 7 二

注：1 类似的砌块房屋可按照本章规定的原则进行鉴定，但 9度时不适用，6~8度时，高度相应降

低 3m，层数相应减少一层；

2 房屋的层数和高度超过表内规定值一层和 3m 以内时，应进行第二级鉴定。

7.2.2 现有房屋的结构体系应按下列规定检查：

1 A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7.2.2的规定，超过

时应要求采取相应措施。

2 底层框架、底层内框架砖房的底层和第二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在纵横两个方向均应有砖或钢筋混凝土抗震墙，每个方向第二层与底层侧

向刚度的比值，7度时不应大于 3.0，8、9度时不应大于 2.0，且均不应小

于 1.0；当底层的墙体在平面布置不对称时，应考虑扭转的不利影响；

2）底层框架不应为单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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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抗震鉴定

表 7.2.2 A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m）

房屋类型 6度 7度 8度 9度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 25 21 19 15

底层内框架砖房的底层 18 18 15 11

多排柱内框架砖房 30 30 30 20

单排柱内框架砖房 18 18 15 11

（Ⅴ）B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

7.3.1 房屋实际的最大高度和层数不宜超过表 7.3.1规定的限值，超过最大限值时，应

提高综合抗震能力的要求或提出采取改变结构体系等减灾措施。

表 7.3.1 B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最大高度（m）和层数限值

房屋类别
6度 7度 8度 9度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高度 层数

底层框架砖房 19 六 19 六 16 五 11 三

多排柱内框架砖房 16 五 16 五 14 四 7 二

单排柱内框架砖房 14 四 14 四 11 三 不宜采用

7.3.2 现有房屋的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7.3.2的要求。

表 7.3.2 B类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抗震横墙的最大间距（m）

房屋类型
烈度

6度 7度 8度 9度

底层框架

砖房

上部各层 同表 5.3.3-1砖房部分

底层 25 21 18 15

多排柱内框架砖房 30 30 30 20

单排柱内框架砖房 同表 5.3.3-1砖房部分

2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和第二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1）在纵横两个方向均应有一定数量的抗震墙，每个方向第二层与底层侧向刚

度的比值，7度时不应大于 3.0，8、9度时不应大于 2.0，且不应小于 1.0；
抗震墙宜为钢筋混凝土墙，6、7度时可为嵌砌于框架间的砌体墙；当底

层的墙体在平面布置不对称时，应计入扭转的不利影响；

2）底层框架不应为单跨

（Ⅵ）单屋砖柱厂房和空旷房屋

9.1.5 单层空旷房屋，应根据结构布置和构件形式的合理性、构件材料实际强度、房

屋整体性连接构造的可靠性和易损部位构件自身构造及其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可靠性

等，进行结构布置和构造的检查。

对 A类空旷房屋，一般情况，当结构布置和构造符合要求时，应评为满足抗震鉴

定要求；对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应结合抗震承载力验算进行综合抗震能力评定。

对 B类空旷房屋，应检查结构布置和构造并按规定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然后评

定其抗震能力。

当关键薄弱部位不符合规定时，应要求加固或处理；一般部位不符合规定时，应

根据不符合的程度和影响的范围，提出相应对策。



第 13 页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内容

3.5 材 料

3.5.1 砌筑材料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4.1.1 砌体结构加固用的块体（块材），应采用与原构件同品种块体；块体质量不应

低于一等品，其强度等级应按原设计的块体等级确定，且不应低于MU10。
【说明】

加固用块体材料的最低强度等级尚应满足《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2021
第 3.2.4条的相应要求。

4.1.2 砌体结构外加面层用的水泥砂浆，若设计为普通水泥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应低

于M10；若设计为水泥复合砂浆，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25。
4.1.3 砌体结构加固用的砌筑砂浆，可采用水泥砂浆或水泥石灰混合砂浆；但对防潮

层、地下室以及其他潮湿部位，应采用水泥砂浆或水泥复合砂浆。在任何情况下，均

不得采用收缩性大的砌筑砂浆。加固用的砌筑砂浆，其抗压强度等级应比原砌体使用

的砂浆抗压强度等级提高一级，且不得低于M10。

3.5.2 混凝土原

材料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4.2.1 砌体结构加固用的水泥，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 32.5级的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

酸盐水泥；也可采用矿渣硅酸盐水泥或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但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5级；必要时，还可采用快硬硅酸盐水泥或复合硅酸盐水泥。
注：1 当被加固结构有耐腐蚀、耐高温要求时，应采用相应的特种水泥。

2 配制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和水泥复合砂浆用的水泥，其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42.5级，且应符

合其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3.5.3 混凝土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4.1.1 结构加固用的混凝土，其强度等级应比原结构、构件提高一级

【说明】

结构加固用混凝土最低强度等级尚应满足《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2021
中第 2.0.2条要求。

3.5.4 钢材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4.2.1 钢结构加固用钢材的品种、质量和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固件的钢号应与原构件的钢号相同或相当

3 表面原始锈蚀等级为 D级的钢材不应用作结构钢。

3.5.5 钢丝绳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4.4.1 采用钢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砌体结构、构件时，其钢丝绳的选用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重要结构或结构处于腐蚀性介质环境、高温环境和露天环境时，应选用不锈

钢丝绳制作的网片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4.5.1 采用钢丝绳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时，其钢丝绳的选用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重要结构、构件，或结构处于腐蚀介质环境、潮湿环境和露天环境时，应选

用高强度不锈钢丝绳制作的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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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结构胶

粘剂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15.1.5 植筋用的胶粘剂应采用改性环氧类结构胶粘剂或改性乙烯基酯类结构胶粘剂。

当植筋的直径大于 22mm时，应采用A级胶

3.5.7

聚合物改

性水泥砂

浆（聚合

物砂浆）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4.7.2 砌体结构用的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等级分为Ⅰm级和Ⅱm级，应分别按下列规定采

用：

1 柱的加固：均应采用Ⅰm级砂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4.6.2 承重结构用的聚合物砂浆分为 I级和Ⅱ级，应分别按下列规定采用：

1 板和墙的加固：

1）当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C50时，应采用 I级聚合物砂浆

2 梁和柱的加固，均应采用 I级聚合物砂浆。

3.6 地基基础

加固

3.6.1 一般规定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2012
5.1.2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设计，应遵循新、旧基础，新增桩和原有桩变形协调原

则，进行地基基础计算。新、旧基础的连接应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

3.6.2 增层改造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2012
6.1.2 当采用新、旧结构通过构造措施相连接的增层方案时，除应满足地基承载力条

件外，尚应分别对新、旧结构进行地基变形验算，并应满足新、旧结构变形协调的设

计要求；当既有建筑局部增层时，应进行结构分析，并进行地基基础验算。

6.2.3 直接增层时，地基基础的加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3 采用锚杆静压桩加固时，当原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的宽度或厚度不能满足压

桩要求时，压桩前应先加宽或加厚基础。

4 采用抬梁或挑梁承受新增层结构荷载时，梁的截面尺寸及配筋应通过计算确

定。

7 采用注浆法加固既有建筑地基时，对注浆加固易引起附加变形的地基，应进

行现场试验，确定其适用性。

6.3.3 采用外套结构增层，应评价新设基础对原基础的影响，对原基础产生超过允许

值的附加沉降和倾斜时应对新设基础地基进行处理或采用桩基础。

3.6.3 纠倾加固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2012
7.1.3 既有建筑纠倾加固设计前，应进行倾斜原因分析，对纠倾施工方案进行可行性

论证，并对上部结构进行安全性评估。当上部结构不能满足纠倾施工安全性要求时，

应对上部结构进行加固。当可能发生再度倾斜时，应确定地基加固的必要性，并提出

加固方案。

3.6.4 移位加固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2012
8.2.2 移位加固设计，应考虑恒荷载、活荷载及风荷载的组合，恒荷载及活荷载应按

实际荷载取值，当无可靠依据时，活荷载标准值及基本风压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

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移位施工期间的基本风压，可按当地 10年一遇

的风压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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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托换加固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2012
9.2.1 整体托换加固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砌体结构，应在承重墙与基础梁间设置托换梁，对于框架结构，应在承

重柱与基础间设置托换梁。

3 基础梁应进行地基承载力和变形验算；原基础梁刚度不满足时，应增大截面

尺寸

3.7 主体结构

加固

3.7.1
多层砌体

房屋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5.1.2 砌体房屋的抗震加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3 当选用区段加固的方案时，应对楼梯间的墙体采取加强措施。

5.1.3 当现有多层砌体房屋的高度和层数超过规定限值时，应采取下列抗震对策：

1 当现有多层砌体房屋的总高度超过规定而层数不超过规定的限值时，应采取

高于一般房屋的承载力且加强墙体约束的有效措施。

2 当现有多层砌体房屋的层数超过规定限值时，应改变结构体系或减少层数；

乙类设防的房屋，也可改变用途按丙类设防使用，并符合丙类设防的层数限值；当采

用改变结构体系的方案时，应在两个方向增设一定数量的钢筋混凝土墙体，新增的混

凝土墙应计入竖向压应力滞后的影响并宜承担结构的全部地震作用

5.2.2 房屋的整体性不满足要求时，应选择下列加固方法：

4 当构造柱或芯柱设置不符合鉴定要求时，应增设外加柱；当墙体采用双面钢

筋网砂浆面层或钢筋混凝土板墙加固，且在墙体交接处增设相互可靠拉结的配筋加强

带时，可不另设构造柱

3.7.2
多层及高

层钢筋混

凝土房屋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6.1.2 钢筋混凝土房屋的抗震加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2 加固后的框架应避免形成短柱、短梁或强梁弱柱

3.7.3
内框架和

底层框架

砖房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7.1.2 内框架和底层框架砖房的抗震加固应符合下列要求：

2 加固部位的框架应防止形成短柱或强梁弱柱。

3 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验算时，楼层屈服强度系数、加固增强系数、加固后

的体系影响系数和局部影响系数应根据房屋加固后的状态计算和取值。

7.2.1 底层框架、底层内框架砖房的底层和多层内框架砖房的结构体系以及抗震承载

力不满足要求时，可选择下列加固方法：

6 底层框架砖房的底层为单跨框架时，应增设框架柱形成双跨

7.3.4 增设的现浇层与原有墙、板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现浇层的分布钢筋应有 50%的钢筋穿过墙体。另外 50%的钢筋，可通过插筋

相连，插筋两端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插筋直径的 40倍；也可锚固于现浇层周边的加强

配筋带中，加强配筋带应通过穿过墙体的钢筋相互可靠连接。

2 现浇层宜采用呈梅花形布置的 L形锚筋或锚栓与原楼板相连；当原楼板为预

制板时，锚筋、锚栓应通过钻孔并采用胶粘剂锚入预制板缝内，锚固深度不小于

80~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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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
单层钢筋

混凝土柱

厂房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8.2.1 厂房的屋盖支撑布置或柱间支撑布置不符合鉴定要求时，应增设支撑，6、7度
时也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窗框代替天窗架竖向支撑。

3.7.5
钢结构

房屋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5.1.2 改变结构体系的加固设计，除应考虑结构、构件、节点、支座中的内力重分布

与二次受力外，尚应考虑新体系对相关部分的地基基础和结构造成的影响。

5.2.2 改变结构体系的加固设计，应按加固后形成的新结构体系进行验算。

3.8
混凝土构

件加固

3.8.1
增大截面

加固法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5.1.2 采用本方法时，按现场检测结果确定的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3。
5.1.5 采用增大截面加固法对混凝土结构进行加固时，应采取措施卸除或大部分卸除

作用在结构上的活荷载。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6.3.8 采用钢筋混凝土套加固梁柱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钢筋混凝土套加固梁时，应将新增纵向钢筋设在梁底面和梁上部（见图

6.3.8a），并应在纵向钢筋外围设置箍筋；采用钢筋混凝土套加固柱时，应在柱周围设

置纵向钢筋（见图 6.3.8b），并应在纵向钢筋外围设置封闭箍筋，纵筋应采用锚筋与

原框架柱有可靠拉结

（a） （b）

图 6.3.8 钢筋混凝土套加固

（a）加固梁；（b）加固柱

3.8.2
置换混凝

土加固法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6.1.3 采用本方法加固混凝土结构构件时，其非置换部分的原构件混凝土强度等级，

按现场检测结果不应低于该混凝土结构建造时规定的强度等级。

3.8.3 外包型钢

加固法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6.3.5 采用钢构套加固框架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构套加固梁时，应在梁的阳角外贴角钢（见图 6.3.5a），角钢应与钢缀板焊

接，钢缀板应穿过楼板形成封闭环形。

2 钢构套加固柱时，应在柱四角外贴角钢（见图 6.3.5b），角钢应与外围的钢缀

板焊接。

3 钢构套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2）钢构套与梁柱混凝土之间应采用胶粘剂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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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外包型钢

加固法

（a） （b）

图 6.3.5 钢构套加固示意

（a）加固梁；（b）加固柱

3.8.4
粘贴钢板

加固法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9.2.11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固后，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提高幅度，不应超过 40%，

并应验算其受剪承载力，避免受弯承载力提高后而导致构件受剪破坏先于受弯破坏。

9.6.6 当采用粘贴钢板箍对钢筋混凝土梁或大偏心受压构件的斜截面承载力进行加固

时，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2 受力方向应与构件轴向垂直；

3 封闭箍及 U形箍的净间距 ssp,n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0规定的最大箍筋间距的 0.70倍，且不应大于梁高的 0.25倍；

4 箍板的粘贴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9.6.3条的规定；一般 U形箍的上端应粘贴纵

向钢压条予以锚固；钢压条下面的空隙应加胶粘钢垫板填平；

5 当梁的截面高度（或腹板高度）h大于等于 600mm时，应在梁的腰部增设一

道纵向腰间钢压条（图 9.6.6）。

图 9.6.6 纵向腰间钢压条

1—纵向钢压条；2—楼板；3—梁；4—U形箍板；5—加固钢板；6—纵向腰间钢压条；7—柱

9.6.7 当采用粘贴钢板加固大偏心受压钢筋混凝土柱时，其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柱的两端应增设机械锚固措施；

2 柱上端有楼板时，粘贴的钢板应穿过楼板，并应有足够的延伸长度。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6.3.10 采用粘贴钢板加固梁柱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原构件的混凝土实际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5；混凝土表面的受拉粘结强度不

应低于 1.5MPa。粘贴钢板应采用粘结强度高且耐久的胶粘剂

2 钢板的受力方式应设计成仅承受轴向应力作用。钢板在需要加固的范围以外

的锚固长度，受拉时不应小于钢板厚度的 200倍，且不应小于 600mm；受压时不应小

于钢板厚度的 150倍，且不应小于 500mm。

6 粘贴钢板加固时，应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梁上的活荷载，其施工应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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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的规定。

【说明】

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被加固构件上的活荷载，是保证被粘钢板与加固件共同

受力且防止受力滞后的重要措施，应尽可能实现。

3.8.4
粘贴钢板

加固法

3.8.5
粘贴纤维

复合材

加固法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10.2.10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固后，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提高幅度，不应超过

40%，并应验算其受剪承载力，避免因受弯承载力提高后而导致构件受剪破坏先于受

弯破坏。

10.4.2 采用环向围束法加固轴心受压构件仅适用于下列情况：

1 长细比 l/d≤12的圆形截面；

2 长细比 l/d≤14、截面高宽比 h/b≤1.5、截面高度 h≤600mm，且截面棱角经

过圆化打磨的正方形或矩形截面柱。

10.8.2 当采用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时，应按下列公式计算柱箍筋加密区加固后的箍

筋体积配筋率ρv，且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规定的要

求：

f,ve,vv   （10.8.2-1）

0yvf

ff
fcf,v s f

fbk   （10.8.2-2）

式中： e,v ——被加固柱原有箍筋的体积配筋率；当需重新复核时，应按箍筋范围内

的核心截面进行计算；

f,v ——环向围束作为附加箍筋算得的箍筋体积配筋率的增量；

ρf——环向围束体积比，应按本规范第10.4.4条计算；
kc——环向围束的有效约束系数，圆形截面，kc=0.90；正方形截面，kc=0.66；

矩形截面kc=0.42；
bf——环向围束纤维条带的宽度（mm）；
sf——环向围束纤维条带的中心间距（mm）；
ff——环向围束纤维复合材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²），应根据其品种，

分别按本规范表4.3.4-1、表4.3.4-2及表4.3.4-3采用；

fyv0——原箍筋抗拉强度设计值（N/mm²）。

10.9.6 当采用纤维复合材对钢筋混凝土梁或柱的斜截面承载力进行加固时，其构造应

符合下列规定：

3 当环形箍、端部自锁式 U形箍或一般 U形箍采用纤维复合材条带时，其净间

距 Sf,n（图 10.9.6）不应大于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规定的

最大筋间距的 0.70倍，且不应大于梁高的 0.25倍；

4 U形箍的粘贴高度应符合本规范第 10.9.2条的规定；当 U形箍的上端无自锁

装置，应粘贴纵向压条予以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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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9.6 纵向腰压带
1—纵向压条；2—板；3—梁；4—U形箍；5—纵向腰压条；6—柱；

sf—U形箍的中心间距；sf,n—U形箍的净间距；hf—梁侧面粘贴的条带竖向高度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6.3.11 采用粘贴纤维布加固梁柱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原结构构件实际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5，且混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

强度不应低于 1.5MPa。
2 碳纤维的受力方式应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当提高梁的受弯承载力时，

碳纤维布应设在梁顶面或底面受拉区；当提高梁的受剪承载力时，碳纤维布应采用 U
形箍加纵向压条或封闭箍的方式；当提高柱受剪承载力时，碳纤维布宜沿环向螺旋粘

贴并封闭，当矩形截面采用封闭环箍时，至少缠绕 3圈且搭接长度应超过 200mm。粘

贴纤维布在需要加固的范围以外的锚固长度，受拉时不应小于 600mm。

4 被加固构件长期使用的环境和防火要求，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粘贴纤维布加固时，应卸除或大部分卸除作用在梁上的活荷载，其施工应符

合专门的规定。

3.8.5
粘贴纤维

复合材加

固法

3.8.6

钢丝绳网

-聚合物

改性水泥

砂浆面层

（钢绞线

网 - 聚 合

物砂浆面

层）加固

法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13.2.6 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加固后，其正截面受弯承载力的提高幅度，不宜超过 30%，

当有可靠试验依据时，也不应超过 40%；并且应验算其受剪承载力，避免因受弯承载

力提高后而导致构件受剪破坏先于受弯破坏。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6.3.13 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梁柱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原有构件混凝土的实际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15，且混凝土表面的正拉粘结强

度不应低于 1.5MPa。
2 钢绞线网的受力方式应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当提高梁的受弯承载力时，

钢绞线网梁应设在梁顶面或底面受拉区（见图 6.3.13-1）；当提高梁的受剪承载力时，

钢绞线网应采用三面围套或四面围套的方式（见图 6.3.13-2）；当提高柱受剪承载力

时，钢绞线网应采用四面围套的方式（见图 6.3.13-3）。

图 6.3.13-1 梁受弯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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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

钢丝绳网

-聚合物

改性水泥

砂浆面层

（钢绞线

网-聚合

物砂浆面

层）加固

法

图 6.3.13-2 梁受剪加固 图 6.3.13-3 柱受剪加固

3 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梁柱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面层的厚度应大于 25mm，钢绞线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

2）钢绞线网应设计成仅承受单向拉力作用，其受力钢绞线的间距不应小于

20mm，也不应大于 40mm；分布钢绞线不应考虑其受力作用，间距在

200~500mm；

钢绞线网应采用专用金属胀栓固定在构件上，端部胀栓应错开布置，中部胀栓应交错

布置，且间距不宜大于 300mm

3.8.7 体外预应

力加固法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7.1.5 采用本方法加固的混凝土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60℃。

3.9 钢构件

加固

3.9.1
增大截

面加固法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6.1.3 采用增大截面法加固钢结构构件时，其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5 加固件的切断位置，应以最大限度减小应力集中为原则，并应保证未被加固

处的截面在设计荷载作用下仍处于弹性工作阶段。

6.1.6 负荷状态下，钢构件的焊接加固，应根据原构件的使用条件，校核其最大名义

应力的σ0max是否符合表 6.1.6应力比限值的规定。若不符合规定时，不得在负荷状态

下进行焊接加固；应改用其他增大截面的方法进行加固。

表 6.1.6 焊接加固构件的使用条件及其应力限值

类别 使用条件
应力比限值
σ0max/fy

Ⅰ 特繁重动力荷载作用下的结构 ≤0.20

Ⅱ 除Ⅰ外直接承受动力荷载或振动作用的结构 ≤0.40

Ⅲ 间接承受动力荷载作用，或仅承受静力荷载作用的结构 ≤0.65

Ⅳ 承受静力荷载作用，并允许按塑性设计的结构 ≤0.80

6.1.10 负荷状态下，采用螺栓连接或铆钉连接加固钢结构时，原构件最大名义应力

σ0max不应大于 0.85fy。

3.9.2 粘贴钢板

加固法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7.1.4 采用本方法加固的钢结构，其长期使用的环境温度不应高于 60℃；处于高温、

高湿、介质侵蚀、放射等特殊环境的钢结构采用本方法加固时，除应按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外，尚应采用耐环境因素作用的胶粘剂，并应按专门

的工艺要求进行粘贴。

7.2.6 受弯构件采用粘钢加固后，其受弯承载力以及受剪承载力的提高幅度，均不应

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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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
钢管构件

内填混凝

土加固法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9.4.1 混凝土浇筑之前，应配合混凝土浇筑方法在原钢管构件上选定合适位置开混凝

土浇筑口和排气孔，……当负荷较大时，应考虑开口或开孔对被加固件的截面削弱的

影响，并采取加强措施。

3.9.4
预应力

加固法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10.1.8 预应力加固钢结构的设计验算，应计入预应力的作用效应，预应力的作用效应

属永久荷载效应，并应考虑预应力施加的张拉系数、预应力损失系数的影响。

10.1.22 当被加固构件表面有防火要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6规定的耐火等级及耐火极限要求，对预应力构件及其连接进行防护。

10.3.9 结构整体预应力加固验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构件的强度、刚度与稳定性验算，以及构件本身的局部稳定性验算；

2 节点的强度与节点板件的稳定性验算；

3 结构整体变形验算；

4 对需要计算整体稳定的结构体系，尚应进行整体稳定性验算。

10.4.9 在预应力撑杆加拉杆加固法中，撑杆采用角钢时，其构造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撑杆用角钢的截面不应小于 50mm×50mm×5mm。……缀板厚度不应小

于 6mm，宽度不应小于 80mm，……相邻缀板间距应保证单个角钢的长细比不大于 40。
2 承压末端的传力构造，应采用抵承传力方式

3.9.5 连接与节

点的加固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2019
11.2.4 负荷下用增加非横向焊缝长度的方法加固焊缝连接时，原有焊缝中的应力不得

超过该焊缝的强度设计值；加固处及其相邻区段结构的最大初始名义应力σ0max不得超

过本标准第 6.1.6条的规定。加固前后的新老焊缝可共同受力，但应按本标准第 11.2.6
条的规定进行强度计算。

11.4.5 在原有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接头上新增角焊缝进行加固补强时，摩擦型高强

度螺栓连接和角焊缝焊接连接应分别承担加固焊接补强前的荷载和加固焊接后新增的

荷载。

3.10
砌体构件

加固

3.10.1
钢筋混凝

土面层

加固法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5.3.7 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板墙加固墙体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板墙应采用呈梅花状布置的锚筋、穿墙筋与原有砌体墙连接；其左右应采用

拉结筋等与两端的原有墙体可靠连接；底部应有基础；板墙上下应与楼、屋盖可靠连

接，至少应每隔 1m设置穿过楼板且与竖向钢筋等面积的短筋，短筋两端应分别锚入

上下层的板墙内，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短筋直径的 40倍。

2 板墙加固采用综合抗震能力指数验算时，有关构件支承长度的影响系数应作

相应改变，有关墙体局部尺寸的影响系数应取 1.0。

3.10.2
钢筋网水

泥砂浆面

层加固法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5.3.2 采用水泥砂浆面层和钢筋网砂浆面层加固墙体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2 面层的材料和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4）单面加面层的钢筋网应采用φ6的 L 形锚筋，双面加面层的钢筋网应采用

φ6的 S形穿墙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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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3 外包型钢

加固法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7.3.1 当采用外包型钢加固砌体承重柱时，钢构架应采用 Q235钢（3号钢）制作；钢

构架中的受力角钢和钢缀板的最小截面尺寸应分别为 L60mm×60mm×6mm和 60mm
×6mm。

7.3.2 钢构架的四肢角钢，应采用封闭式缀板作为横向连接件，以焊接固定。缀板的

间距不应大于 500mm。

3.10.4
粘贴纤维

复合材

加固法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9.1.2 被加固的砖墙，其现场实测的砖强度等级不得低于MU7.5；砂浆强度等级不得

低于M2.5；现已开裂、腐蚀、老化的砖墙不得采用本方法进行加固。

9.1.4 外贴纤维复合材加固砖墙时，应将纤维受力方式设计成仅承受拉应力作用。

3.10.5

钢丝绳网

-聚合物

改性水泥

砂浆面层

加固法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10.1.2 采用本方法时，原砌体构件按现场检测结果推定的块体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7.5级；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M1.0；块体表面与结构胶粘结的正拉粘结强度不应

低于 1.5MPa。
严重腐蚀、粉化的砌体构件不得采用本方法加固。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5.3.5 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面层加固砌体墙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2 聚合物砂浆面层的厚度应大于 25mm，钢绞线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15mm。

3 钢绞线网-聚合物砂浆层可单面或双面设置，钢绞线网应采用专用金属胀栓固

定在墙体上，其间距宜为 600mm，且呈梅花状布置

3.10.6
外加预应

力撑杆

加固法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8.1.2 当采用外加预应力撑杆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仅适用于 6度及 6度以下抗震设防区的烧结普通砖柱的加固；

3 被加固柱的上部结构应为钢筋混凝土现浇梁板；且能与撑杆上端的传力角钢

可靠锚固；

5 本方法仅适用于温度不大于 60℃的正常环境中。

8.3.1 预应力撑杆用的角钢，其截面尺寸不应小于 L60mm×60mm×6mm。压杆肢的

两根角钢应用钢缀板连接，形成槽形截面，缀板截面尺寸不应小于 80mm×6mm。缀

板间距应保证单肢角钢的长细比不大于 40。

3.10.7
增设砌体

扶壁柱

加固法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11.2.1 新增设扶壁柱的截面宽度不应小于 240mm，其厚度不应小于 120mm（图

11.2.1）。当用角钢-螺栓拉结时，应沿墙的全高和内外的周边，增设水泥砂浆或细石

混凝土防护层（图 11.2.3）。

当增设扶壁柱以提高受压构件的承载力时，应沿墙体两侧增设扶壁柱。

11.2.2 加固用的块材强度等级应比原结构的设计块材强度等级提高一级，不得低于

MU15；并应选用整砖（砌块）砌筑。加固用的砂浆强度等级，不应低于原结构设计

的砂浆强度等级，且不应低于M5。
11.2.3 增设扶壁柱处，沿墙高应设置以 2φ12mm带螺纹、螺帽的钢筋与双角钢组成

的套箍，将扶壁柱与原墙拉结；套箍的间距不应大于 500mm（图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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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7
增设砌体

扶壁柱

加固法

图 11.2.1 增设扶壁柱的截面尺寸（mm）
图 11.2.3 砌体墙与扶壁柱间的套箍拉

结（mm）

3.10.8
砌体结构

构造性

加固法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2011
12.1.1 当无圈梁或圈梁设置不符合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或纵横墙交接处咬槎有明显缺

陷，或房屋的整体性较差时，应增设圈梁进行加固。

12.2.1 当无构造柱或构造柱设置不符合现行设计规范要求时，应增设现浇钢筋混凝土

构造柱或钢筋网水泥复合砂浆组合砌体构造柱。

12.2.3 增设的构造柱应与墙体圈梁、拉杆连接成整体，若所在位置与圈梁连接不便，

也应采取措施与现浇混凝土楼（屋）盖可靠连接。

12.3.1 当大梁下砌体被局部压碎或在大梁下墙体出现局部竖向或斜向裂缝时，应增设

梁垫进行加固。

3.10.9
增设抗震

墙加固法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5.3.10 增设砌体抗震墙加固房屋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抗震墙的材料和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砌筑砂浆的强度等级应比原墙体实际强度等级高一级，且不应低于M2.5；
2）墙厚不应小于 190mm；

4）墙顶应设置与墙等宽的现浇钢筋混凝土压顶梁，并与楼、屋盖的梁（板）

可靠连接；可每隔 500~700mm 设置φ12的锚筋或 M12锚栓连接；压顶

梁高不应小于 120mm，纵筋可采用 4φ12，箍筋可采用φ6，其间距宜为

150mm
【说明】

砌筑砂浆的最低强度等级尚应满足《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2021中第 3.3.1
条的相应要求。

3.10.10

外加圈梁

-钢筋混

凝土柱加

固法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2009

5.3.14 外加钢筋混凝土柱的设计，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外加柱的布置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2）采用钢拉杆代替内墙圈梁与外加柱形成闭合系统时，钢拉杆应符合本规程

第 5.3.17条的要求，钢拉杆用量尚不应少于本规程第 5.3.18条关于增强纵

横墙连接的用量规定；

3）内廊房屋的内廊在外加柱的轴线处无连系梁时，应在内廊两侧的内纵墙加

柱，或在内廊楼、屋盖的板下增设与原有的梁板可靠连接的现浇钢筋混凝

土梁或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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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10

外加圈梁

-钢筋混

凝土柱加

固法

5.3.16 后加圈梁的材料和构造，尚应符合下列要求：

2 圈梁截面高度不应小于 180mm，宽度不应小于 120mm；圈梁的纵向钢筋，对

A类砌体房屋，7、8、9度时可分别采用 4φ8、4φ10和 4φ12，对 B类砌体房屋，7、
8、9度时可分别采用 4φ10、4φ12和 4φ14；箍筋可采用φ6，其间距宜为 200mm；

外加柱和钢拉杆锚固点两侧各 500mm范围内的箍筋应加密。

3 钢筋混凝土圈梁与墙体的连接，可采用销键、螺栓、锚栓或锚筋连接；型钢

圈梁宜采用螺栓连接。采用的销键、螺栓、锚栓或锚筋应符合下列要求：

2）螺栓和锚筋的直径不应小于 12mm，锚入圈梁内的垫板尺寸可采用 60mm
×60mm×6mm，螺栓间距可为 1~1.2m

5.3.17 代替内墙圈梁的钢拉杆，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每开间均有横墙时，应至少隔开间采用 2根φ12的钢筋；当多开间有横墙

时，在横墙两侧的钢拉杆直径不应小于 14mm。

2 沿内纵墙端部布置的钢拉杆长度不得小于两开间；沿横墙布置的钢拉杆两端

应锚入外加柱、圈梁内或与原墙体锚固，但不得直接锚固在外廊柱头上；单面走廊的

钢拉杆在走廊两侧墙体上都应锚固。

3 当钢拉杆在增设圈梁内锚固时，可采用弯钩或加焊 80mm×80mm×8mm的锚

板埋入圈梁内；弯钩的长度不应小于拉杆直径的 35倍；锚板与墙面的间隙不应小于

50mm。

4 钢拉杆在原墙体锚固时，应采用钢垫板，拉杆端部应加焊相应的螺栓

3.11
结构后锚

固技术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
15.2.2 单根植筋锚固的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公式规定：

sy
b
t AfN  （15.2.2-1）

saeNd ll ψψ≥ （15.2.2-2）

式中： b
tN ——植筋钢材轴向受拉承载力设计值（kN）；

fy——植筋用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N/mm²）；
As——钢筋截面面积（mm²）；
ld——植筋锚固深度设计值（mm）；
ls——植筋的基本锚固深度（mm），按本规范第15.2.3条确定；

ψN——考虑各种因素对植筋受拉承载力影响而需加大锚固深度的修正系数，

按本规范第15.2.5条确定；

ψae——考虑植筋位移延性要求的修正系数；当混凝土强度等级不高于C30
时，对6度区及7度区一、二类场地，取ψae=1.10；对7度区三、四类

场地及8度区，取ψae=1.25。当混凝土强度高于C30时，取ψae=1.00。

15.2.3 植筋的基本锚固深度 ls应按下式确定：

bdyspts /2.0 fdfαl  （15.2.3）

式中：αspt ——为防止混凝土劈裂引用的计算系数，按本规范表15.2.3的确定；
d ——植筋公称直径（mm）；
fbd ——植筋用胶粘剂的粘结抗剪强度设计值（N/mm²），按本规范表 15.2.4

的规定值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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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结构后锚

固技术

表 15.2.3 考虑混凝土劈裂影响的计算系数αspt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 c（mm） 25 30 35 ≥40

箍筋设

置情况

直径 （mm） 6 8或 10 6 8或 10 ≥6 ≥6

间距 s（mm） 在植筋锚固深度范围内，s不应大于 100mm

植筋

直径

d（mm）

≤20 1.00 1.00 1.00 1.00

25 1.10 1.05 1.05 1.00 1.00 1.00

32 1.25 1.15 1.15 1.10 1.10 1.05

注：当植筋直径介于表列数值之间时，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αspt值。

15.2.5 考虑各种因素对植筋受拉承载力影响而需加大锚固深度的修正系数ψN，应按

下式计算：

TwbrN ψψψψ  （15.2.5）

式中：ψbr——考虑结构构件受力状态对承载力影响的系数：当为悬挑结构构件时，

ψbr=1.50；当为非悬挑的重要构件接长时，ψbr=1.15；当为其他构件

时，ψbr=1.00；
ψw——混凝土孔壁潮湿影响系数，对耐潮湿型胶粘剂，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值采用，但不得低于1.1；
ψT——使用环境的温度T影响系数，当T≤60℃时，取ψT=1.0；当60℃＜T≤

80℃时，应采用耐中温胶粘剂，并应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ψT值采用；

当T＞80℃时，应采用耐高温胶粘剂，并应采取有效的隔热措施。

15.3.1 当按构造要求植筋时，其最小锚固长度 lmin应符合下列构造规定：

1 受拉钢筋锚固：max{0.3ls；10d；100mm}；
2 受压钢筋锚固：max{0.6ls；10d；100mm}；
3 对悬挑结构、构件尚应乘以 1.5的修正系数。

16.1.7 承重结构锚栓连接的设计计算，应采用开裂混凝土的假定；不得考虑非开裂混

凝土对其承载力的提高作用。

16.4.3 在抗震设防区的承重结构中采用锚栓时，其埋深应分别符合表 16.4.3-1和表

16.4.3-2的规定。

表 16.4.3-1 考虑地震作用后扩底锚栓的埋深规定

锚栓直径（mm） 12 16 20 24

有效锚固深度 hef（mm） ≥80 ≥100 ≥150 ≥180

表 16.4.3-2 考虑地震作用胶粘型锚栓的埋深规定

锚栓直径（mm） 12 16 20 24

有效锚固深度 hef（mm） ≥100 ≥125 ≥170 ≥200

16.4.4 锚栓的最小边距 cmin、临界边距 ccr,N和群锚最小间距 smin、临界间距 scr,N应符

合表 16.4.4的规定。

表 16.4.4 锚栓的边距和间距

cmin ccr,N smin scr,N

≥0.8hef ≥1.5hef ≥1.0hef ≥3.0h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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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结构后锚

固技术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2013
4.1.1 锚栓应按照锚栓性能、基材性状、锚固连接的受力性质、被连接结构类型、抗

震设防等要求选用。锚栓用于结构构件连接时的适用范围应符合表 4.1.1-1的规定

表 4.1.1-1 锚栓用于结构构件连接时的适用范围

锚栓受力状态和

设防烈度

锚栓类型

受拉、边缘受剪和拉剪复合受力
受压、中心受剪

和压剪复合受力

非抗震 6、7度
8度

≤8度
0.2g 0.3g

机械

锚栓

膨胀

型锚

栓

扭矩控制式

锚栓
不适用 适用

位移控制式

锚栓
不适用

扩底型锚栓 适用 不适用 适用

化学

锚栓

特殊倒锥形化学锚栓 适用 不适用 适用

普通化学锚栓 不适用 适用

4.3.2 后锚固连接设计所采用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与被连接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一致，

并不宜小于 30年。对化学锚栓和植筋，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检查的时间间隔可由

设计单位确定，但第一次检查时间不应迟于 10年。

7.1.1 混凝土基材的厚度 h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膨胀型锚栓和扩底型锚栓，h不应小于 2hef，且 h应大于 100mm。hef为
锚栓的有效埋置深度。

2 对于化学锚栓，h不应小于 hef十 2d0，且 h应大于 100mm。d0为钻孔直径。

7.1.7 化学锚栓的最小锚固深度应满足表 7.1.7的要求。

表 7.1.7 化学锚栓最小锚固深度

化学锚栓直径 d（mm） 最小锚固深度（mm）

≤10 60
12 70
16 80
20 90

≥24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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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与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相关的主要现行工程建设标准

表 A 与既有建筑改造和加固相关的主要现行工程建设标准

序号 类型 名称

1

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

《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1

2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 55002

3 《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 55003

4 《钢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6

5 《砌体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7

6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GB 55008

7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

8 《工程勘察通用规范》GB 55017

9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 55021

10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 55022

11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GB 55031

12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13

国家标准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 50003

14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15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16 《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

17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 50011

18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19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

20 《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

21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 50117

22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144

2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 50223

24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 50292

25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

26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702

27 《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

28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 51008

29 《钢结构加固设计标准》GB 51367

30

行业标准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 116

31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 123

32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33
地方标准

《既有建筑消能减震加固技术规程》DB32/T 3752

34 《既有建筑隔震加固技术规程》DGJ32/TJ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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